
1 
 

 

校办〔2018〕10号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根据《预算法》《会计法》及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财经制度，

为做好学校 2018 年财务决算工作，现将年终结账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年终结账 

（一）暂付款的清理 

根据教育部关于“决算报表要如实反映学校收支情况”的规

定，年末暂付款的清理是目前财务工作的重点。请各单位积极配

合，从即日起对本单位支取未报的暂付款逐一进行清理，已经支

取的暂付款务必在本年度内及时报销。若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理

报销手续，务必逐一作出书面说明，并由各单位财务主管领导签

字确认。从 12 月 1 日起财务部将采取先报账后支款的原则，先

报销原有借款后方可借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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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暂存款的清理 

1.对能确认的办班和其他收入请各单位及时办理入账手续。 

2.请各单位登录财务服务系统（cwfw.pku.edu.cn），点击“账

务查询—我的到款查询”查询已汇至学校账户的款项，并及时办

理入账手续。 

（三）财务部综合信息门户网上报销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18

年 12 月 21 日(含 21 日)，在途报销单、待处理发放单年终（12

月 31 日）将统一删除，请提前安排报销、发放事宜。 

（四）收入入账、分配业务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2月

24 日（含 24日）。 

（五）支票、无现金支付和劳务转卡请在以下截止日期之前

办理： 

1.定额支票截止日期为 12 月 17日（含 17日）； 

2.无现金支付截止日期为 12 月 24 日（含 24日）； 

3.财务 POS和商务 POS截止日期为 12 月 21日（含 21 日）； 

4.所有转卡代发的劳务费、助研费等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12

月 20 日（含 20日）。 

（六）各单位应返还的工资、应交回学校的保险费务必在

12 月 20日（含 20 日）前交财务部工薪办公室。 

（七）2018年的原始凭证报销的截止日期为 2019年 3 月 29

日（含 29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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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清理 

根据《中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

18 号）的规定，各单位经费属于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清理范围的，

请于 12 月 21 日前（含 21 日）按项目预算使用完毕。未使用完

毕的，由学校统一上缴中央财政。 

三、关于年底收回预算指标余额的通知 

（一）收回 2018年校级预算指标余额 

根据《北京大学预算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发〔2018〕68 号），

财务部年终（12 月 31 日）将统一收回 2018 年度校级预算指标

余额（财务项目号 62***开头的项目，不含 62046 开头的间接费

用项目）。收回的范围包括财务部年初下达给各单位的预算指标

额度与各单位二次下拨的预算指标额度。 

（二）收回财政专项预算指标余额 

根据《北京大学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财务部年终（12

月 31日）将统一收回引导专项（项目号前五位为 71013—71017）、

基本科研业务费（项目号前五位为 71006）、教育教学改革专项

（项目号前五位为 71009）、来华留学生经费（项目号前五位为

71210）等财政专项预算指标余额。 

四、关于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资金 

2018 年学校财政拨款全部为国库资金，根据规定，银行将

于 12 月 31日将所有项目经费余额的额度自动注销，因此，2019

年 1 月 1 日起，对于已经注销的项目经费暂停报销。注销额度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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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使用的时间和金额需经财政部审核并下达后方可恢复使用，预

计在 3月左右，届时财务部将另行通知。为保证教学、科研活动

顺利开展，请有关老师按项目预算及时安排经费使用。 

五、关于企业和附属单位上缴款 

请有关单位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前，将款项上缴到学校财

务部，并上报 2019 年上缴预算数。 

六、关于 2019年开账日期 

2019 年实施政府会计制度，学校进行新旧会计制度系统升

级转换，开账日期为 1 月 9日。 

暂停对外报账期间，手续齐全的住院费预支款业务可到财务

部审核 108室 1号窗口办理。 

七、做好财务决算相关资料的报送工作 

各单位应按照教育部《关于编报 2018 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》

要求，向财务部报送相关资料（具体内容由财务部另行通知）。 

（一）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、人事部、教务部、研究生院、

国际合作部、继续教育学院、科学研究部、社会科学部、先进技

术研究院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、房地产管理部、图书馆、基建

工程部、总务部等相关职能部门应按要求提交真实完整的数据、

支撑材料和必要的说明。 

（二）附属中学、附属小学、软件与微电子学院、医学部等

独立核算合并决算报表单位，应根据学校年度决算工作的要求，

对各项收支项目、往来款项、货币资金和财产物资进行清查核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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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其中涉及的坏账、库存物资盘盈、盘亏等情况，严格按照会计

制度进行账务处理，以确保会计报表的真实、完整。于 2019 年

1 月 10 日前向财务部报送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及决算说明，

确保财务部按期编制合并报表。       

请各单位按照以上要求认真做好年终结账工作。 

 

 

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

财  务  部  

2018 年 12 月 1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主动公开） 

校内发送：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全校各单位 

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12日印发  


